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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例第32章

公司條例

公司註冊證書

--- *** ---

本人謹此證明

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於本日在香港依據公司條例註冊成為有限公司。

本證書於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簽發。

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
（公司註冊主任 張潔心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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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本章程內，除非標的事項或文意另有要求，否則：

「章程」 指 本公司現有格式的章程細則，及當時生效的所
有補充、修改或替代細則。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意思。

「審計師」 指 當時履行該職務的人。

「董事會」或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或本公司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
的董事會會議上與會的董事。

「本公司」 指 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資本金」 指 本公司不 蚊

－┘ 金」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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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可以行使該條例或法例不時賦予或容許的任何權力，購買本身的
股份或認股權證（包括可贖回股份），或直接或間接通過貸款、擔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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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帶有優先或其他權利而發行的任何類別股份的持有人獲賦予的權利，除
非該類股份發行時的條款另有明確規定，否則應被視為因為設立或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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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登記冊和股份證書

14. (a) 各董事應令致保存成員登記冊，並應在登記冊上填寫該條例要求填
寫的詳情。

(b) 如果各董事認為有必要或適用，本公司可以在各董事認為合適而在
香港以外的地方，設立及維護成員登記分冊，但須符合該條例的規
定。

(c) 在有關期間內（除登記冊根據上市規則和該條例關閉時外），任何股
東可在營業時間內免費檢查在香港保存的任何登記冊，並要求向其
提供有關副本或摘錄，在所有方面都如同本公司是根據該條例註冊
成立並受其約束一樣。

15. 成員登記冊內列名屬於成員的任何人應有權無須付款在配股或提交轉讓
後10天（或發行條件內規定的其他時間）內就全部其股份獲發一張或多張
（每一股或多股一張，但須就第一張以外的證書支付每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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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該通知應指定另一天（不得早於該通知送達之日起計14天），要求在該天
或之前付款，並說明倘若沒有在指定日期或之前付款，與該催繳相關的
股份將予沒收。

48. 倘若任何上述通知的要求未獲遵行，與該通知相關的任何股份，可於之
後任何時間在該通知要求的付款作出前，經董事會通過決議而沒收。

49. 被沒收的股份應視為本公司的財產，並可按照董事會認為合適的條款和
方式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而在出售或處置前，該沒收可於任何時間
按照各董事認為合適的條款取消。

50. 如某人的股份被沒收，他應停止作為被沒收的股份的成員，但儘管如







16ソ薡趬





18

68. 董事會可在他們認為合適時召開特別股東大會，特別股東大會也可按請
求而召開，一個或以上的成員持有本公司股本中總計不少於5%的投票權
（按每股一票４�

















2 6 1 0 8 .  � ´ � ‹ � Y � Æ � ; � f 1 0 9 .  



27

(c) 經理層成員業績考核權，包括制定經營業績考核辦法、簽訂年度和
任期經營業績責任書以及科學合理確定經理層成員業績考核結果；

(d) 經理層成員薪酬管理權，包括制定薪酬管理辦法、制定薪酬分配方
案以及建立健全約束機制；

(e) 職工工資分配管理權，包括制定工資總額管理辦法、明確工資總額
決定機制、動態監測職工工資有關指標執行情況以及統籌推進公司
內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f) 重大財務事項管理權，包括制定擔保管理制度、制定負債管理制度
以及制定對外捐贈管理制度。

111. (a) 董事可不時及隨時通過授權書指明任何公司、商號或人士，或任何
其他不論由董事直接或間接提名的不定團體，為該目的作為本公司
的代理人，並按他們認為合適的期間和條件具有他們認為合適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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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公司或本公司推動成立或有利益的任何其他公司關於認購或
購買股份或公司債券或其他證券的要約或邀請要約的任何合
約、安排或建議，而該董事或其聯繫人作為參與包銷或分包銷
該要約或要約邀請的人有或會有利益；

(iv) 關於或有關任何其他公司的任何合約、安排或建議，而該董事
或其聯繫人純因作為該其他公司的人員而擁有利益；

(v) 關於或有關任何其他公司的任何合約、安排或建議，而該董事
或其聯繫人作為該公司的股份或其他證券的持有人擁有利益，
惟條件是該董事及其聯繫人在該股份或證券下的受益利益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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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某公司的某董事連同其任何聯繫人持有百分之五或以上該公司的
任何類別股本或該公司的成員可有的投票權而該公司在某宗交易內
有重大利益，則該董事也應被視為在該宗交易內有重大利益。

(e) 如果上市規則有此要求，董事不得就股東關於以他所知他或他的聯
繫人有重大利益的任何合約或安排或建議的任何決議表決（也不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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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董事的資格

119. (a) 如果董事有以下情況，可被撤銷其董事職務：憑藉該條例的規定終
止作為董事；或

(i) 破產或中止付款或與其

荽 售𤺧 莥袪 蠗韗蠽隳 趪顒韙S騑𢯊豷鱹顒鱹韖豶轙顐𥕥䴴Pタ轖鞢テ韘P㓤 燽鏒隳覶 蠗韗隳麇螾𨯩袪 靻馜樦潻 瀌鵓覶覶 麈ソ譠袪 麈ソ譠袪 蠗韗蠽隳 圉动貚韙澟騇顑騍⻗韘P㓤 燽鏒隳覶 薟躨譠荾袪銠チ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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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A. 本公司設有一名總法律顧問。總法律顧問應負責就一般法律事務提供建
議，並出席董事會任何涉及法律問題或事務討論的會議。

132B. 本公司應當遵守有關勞動保護和安全生產的適用法律、行政法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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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倘於行使任何認股權證的認購權時，記於認購權利儲備的貸方
金額不足以全部繳足行權認股權證持收 份玀 盲． 妁抿
















